
 

 

 

中传聘字〔2015〕166号 

 

关于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主要负责人调整的通知 

 

校属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 

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，因年龄原因，李兴国同志

不再担任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院长职务，由戏剧影视学院

副院长关玲同志主持工作。  

 

 

         校长：  

2015年 7 月 22 日 

中国传媒大学党委校长办公室    主动公开     2015 年 7 月 22 日印发 


